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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高工技藝(能)競賽選手村管理要點 

壹、目的 

一、提供具有使命感夜間練習選手住宿空間，解決交通及住宿等安全問題。 

二、培養選手養成自制自律之觀念與良好生活習慣，以及珍惜資源態度。 

三、激勵學生重視務實致用技能學習，配合產業發展需要，提升技術水準。 

四、鼓勵參加技藝(能)之競賽選手，為校爭光，建立學習典範。 

貳、申請對象 

凡代表本校參加技藝(能)競賽之選手，有長期夜訓需要者均可填寫入住申

請表，視優先順序安排入住選手村。 

叁、入住時間 

配合全國技能競賽及工科技藝分兩梯次安排入住，各梯次住宿名單確定

後，除非有選手退宿情況，才會調整住宿名單，各科請於各梯次確定選手入住

名單前提出申請表： 

一、 第一梯次(每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主要提供參加全國技能競賽選手

留宿，經分區賽選拔等多餘床位，提供年底工科技藝競賽正選手提前入

住。 

二、第二梯次(每年 7月 1日至 12月 31日)：全國技能競賽決賽前，主要提供

參加全國技能競賽決賽選手住宿，全國技能競賽決賽後，主要提供工科

技藝競賽選手留宿，若有多餘床位，可提供下一年度全國技能競賽正選

手入住。 

肆、每梯次入住優先順序 

凡代表本校參加技藝(能)競賽之選手及儲備選手，均可填寫入住申請表，

唯空間有限，視下列優先順序安排入住，若床位數不足時，再依學生住家遠近規

劃住宿優先順序。。 

一、 各梯次主要留宿對象正選手，有夜間訓練需求者。 

二、 各梯次主要留宿對象正選手。 

三、 有長期夜間訓練需求之儲備選手。 

伍、申請辦法 

一、配合學校申請住宿時程，由各科主任依培訓之實際需求，檢附國立嘉義高工

技藝(能)競賽選手村入住申請表附件二提出申請(每人一張)。 



2 
 

二、各科遴派參加技藝能競賽女性正選手，將安排住宿本校勤學齋女生宿舍，

生活作息需配合學生宿舍進駐選手村管理規定。 

三、獲安排入住選手村之選手，需填寫國立嘉義高工技藝(能)競賽選手晚訓(住

宿)家長同意書乙份附件三，提請實習處及學務處協助安排住宿相關事宜。 

四、申請表件由實習處及學務處核定後，再通知選手入住。 

五、選手床位一經安排，選手不得請求或私自更換床鋪位置。 

六、凡住宿選手除訓練需要，均需遵守國立嘉義高工學生宿舍管理要點之規定。 

陸、選手住宿注意事項 

一、選手每日均需針對練習項目填寫訓練日誌附件四，於隔日請訓練教師了解學

習狀況，實習處將安排人員抽查，未認真填寫訓練日誌(視同無積極參與訓

練)，予以退宿處份，不得異議。 

二、選手住宿期間，不得私自帶人進入選手村，生活作息規定依本校學生宿舍管

理要點，如選手違反相關規定，嚴重者依權責得予以退宿、取消選手資格。 

三、所有住宿選手由實習處依科別編排寢室成立互助組，各室成員需落實生活及

學習互助事宜，隨時保持寢室內務整潔，另需輪流負責公共區域清潔工作。 

四、所有選手需依宿舍生活作息規定，訂用宿舍餐食(費用需要選手自付)，參加

早、晚點名。 

五、若選手夜間訓練確有需要，得由科主任做妥適安排提出免參加宿舍晚點名申

請，當日訓練結束仍應確實將工場水電關閉後返回宿舍就寢。 

六、選手需發揮自治精神，若有正當理由於晚點名後進出宿舍，應記錄進出時間

及事由，注意避免影響其他同學的休息品質。 

七、選手若需移地訓練時間超過一個月，移訓期間分配床位得做其他適當安排， 

每梯次結束，入住學員需要將宿舍徹底打掃整潔離場。 

八、經分區賽選拔，未進入決賽選手需於競賽結束後一週內辦理退宿，將床位依

優先順序讓與需要選手。 

柒、選手村自治管理組織及任務 

每梯次自選手挑選下列幹部，自治管理選手村，未敍明事項依據校規實施

相關自治事宜，表現良好者依相關規定給予幹部敍獎。 

一、 村長： 

1. 負責選手村門禁管制，上課日 7:30~17:00 確定選手離開後，另以大鎖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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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選手村大門，以維護財產安全，平時注意選手們是否做好門禁管制。 

2. 負責協助師長集合選手及宣達各項師長交待事項。 

3. 每日彚整 22:30前未回選手村人員調查表附件五，po到群組公告。 

4. 負責緊急事件聯絡及通報。 

二、 副村長： 

1. 建立本梯次選手群組名單。 

2. 負責督導公共區域打掃整理事宜。 

3. 負責公共區域之設備設施管理事宜。 

4. 協助村長進行自治管理事項。 

三、 寢室長： 

1. 擔任該寢室互助組組長工作，協助組員生活及學習互助事宜。 

2. 負責督導寢室內務及安排公共區域整理工作。 

3. 記錄每日 22:30前未回選手村人員調查表，提供村長公告。 

捌、選手村自治輔導 

為能使選手村自主管理運作順暢、發揮設置功能、達到設置目的，將安排

下列人員輪流至選手村協助輔導選手生活作息相關事宜。  

1. 住宿選手訓練教師。 

2. 實習處組長、科主任。 

3. 選手住宿相關處室主管。 

4. 家長會、校友會，以及社會賢達人士。 

玖、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宿舍管理相關規定辦理。 

拾、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  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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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嘉義高工環境內務檢查標準表 
壹、依據：依據「國立嘉義高工宿舍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貳、實施方式：每週不定期實施抽檢。 

叁、檢查標準： 

  一、床上內務，床單應撲平，枕頭、棉被須疊放整齊，置於床上，餘物品均不得置放。 

  二、床下內務，臉盆置於床下兩側〈上左下右〉；鞋尖朝外，從臉盆處開始向中放置整齊。 

  三、空床上若置放物品請裝箱後置放整齊，不得散置床上；另雜物請各寢室自行規劃統一 

      集中置放整齊。 

  四、桌面〈含桌燈上〉應清空，不得放置任何物品。 

  五、椅子應靠置書桌定位，椅面〈背〉不得置放〈吊掛〉任何物品。 

  六、衣物統一整齊掛置牆上，不得掛置於床緣或他處。 

  七、地面應保持清潔，不得有垃圾，垃圾桶統一置放於門後，離開寢室上課前，應將垃圾 

      清除完畢，桶內不得有垃圾。 

  八、離開寢室後延長線應拔除，並應收妥。 

  九、寢室內共同區域或各寢室負責打掃之宿舍公共環境區域髒亂、未打掃，經查無人負責 

      者，全寢室芬芳社乙次處分。 

  十、上述規定要求事項應隨時保持整潔。 

肆、獎懲：內務檢查採不定期抽檢方式實施，優點及缺點以月平均方式統計，優點達每月檢 

          查次數 1/2可嘉獎獎勵，缺點次數每次每項扣 0.5分，若累計達每月檢查次數 1/2， 

          則芬芳社處分，採累計方式(第二次起不可抵消)。 

伍、附則：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公告之。 



5 
 

附件 2  

                  國立嘉義高工學生宿舍獎懲標準表 

項次 獎懲事由 獎懲方式 依據條文 

一 擔任樓長、`室長認真負責，績效卓越者 記小功 校規第五條第三款 

二 擔任樓長、室長認真負責者，圓滿完成交付

工作者 

記嘉獎 校規第四條第八、九款 

三 服裝儀容或內務不整者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六款 

四 破壞設備、不愛惜公物者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十六款 

五 在宿舍內不遵守秩序或高聲喧嚷者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十五款 

六 未依規定參加點名、晚自習或遲到、早退者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十四款 

七 隨意拋棄垃圾或影響環境衛生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五款 

八 參加環境衛生打掃未能盡職者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十一款 

九 遺失或未配戴宿舍識別證出入宿舍或校門者 記警告 校規第八條第十七款 

十 不遵守請假規定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十六款 

十一 故意破壞公物，情節較輕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三款 

十二 擾亂團體秩序，情節輕微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四款 

十三 攜帶或閱讀不良書刊、圖片或光碟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六款 

十四 妨害團體整潔觀瞻或公共衛生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七款 

十五 不假離開宿舍或翻牆進出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八款 

十六 行為不檢，經糾正不聽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九款 

十七 不服從樓長、室長糾正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十二款 

十八 擔任幹部不負責盡職，影響工作推展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十三款 

十九 住宿生不假外宿，或非經同意擅自進入他人

寢室；或非住宿生未經許可，進入學生宿舍，

或逗留寢室係初犯者 

記小過 校規第九條第十九款 

二十 毆打同學或集體械鬥，情節輕微者 記大過 校規第十條第二款 

廿一 竊盜行為，情節輕微者，且深知悔悟者 記大過 校規第十條第五款 

廿二 賭博、吸食或注射違禁藥品或攜帶違禁品者 記大過 校規第十條第八款 

廿三 吃檳榔、吸菸、酗酒或攜帶上述物品者 記大過 學生獎懲補充要項 

廿四 態度傲慢，汙蔑師長、教官、舍監者 記大過 校規第十條第三款 

廿五 住宿生不假外宿，或非經同意擅自進入他人

寢室；或非住宿生未經許可，進入學生宿舍，

或逗留寢室經查明再犯者 

記大過 校規第十條第十三款 

廿六 其他違犯校規事項，依據校規辦理   

廿七 如行為為非故意而犯之，或情節較輕者，得

酌予勞動服務替代學生懲戒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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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生填寫聯 

國 立 嘉 義 高 工 技 藝 ( 能 ) 競 賽 選 手 村 入 住 申 請 表 

本人同意子弟留訓申請學生(選手)宿舍，子弟已確實了解貴校選手室管理規

定。若獲安排住宿，本人將叮嚀子弟服從師長指導。 

科   別  

班   級  選手姓名  

座   號  
聯絡電話 

(手機) 
 

參加競賽 

職類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科主任姓名  

指導老師電話  科主任電話  

申請預計 

入住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務必勾選） □男    □女 

課餘訓練 

時段 
  時    分 ～   時   分       訓練地點  

家長簽名   (請親簽) 家長緊急 

聯絡手機 
 

家裡住址     縣(市)     鄉(鎮)區     村(里)     路   巷   弄   號   樓之   

以下欄位由學校審核後填寫，申請人勿填 

學校審核 □安排住宿   □後補住宿   □轉介住學生宿舍  □不同意住宿  

核定住宿 

日期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核定床位 

寢室碼+床位碼 
         室          床   

備   註  

導   師:       實 習 組:        舍    監:        校長: 

科主任:           實習主任: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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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嘉義高工技藝(能)競賽選手夜訓(住宿)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恭喜貴子弟獲選為代表本校參加全國學生技藝競賽選手(儲備選手)，依據您所

提出之選手村入住申請表，學校已審核通過，由於參與集訓期夜間將安排訓練活動

（同學需要留宿於學校），需要您的協助，請您叮嚀同學練習競賽期間注意安全、遵

守校規及選手村住宿規定、服從指導教師及科主任的安排。 

若您同意上述協助事宜，請填寫家長同意書回條並留下台端聯絡方式。 

訓練時間：自           ～              (請依實際日填寫)。 

集訓期間緊急聯絡電話: 

單    位 姓  名 校  內  電  話 專     線 

學校教官室 值勤教官 2763060轉 2768149 

科主任    

指導教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妥後,請選手將家長同意書由此處剪開,交由科主任存查 

      ………………………………………………………………………… 

選手夜訓(住宿)家長同意書回條 

 

兹同意本人子弟參加學生技藝競賽晚間訓練(住宿)等競賽相關活動，絶對會叮

嚀本人子弟練習期間注意安全第一、遵守校規及選手村住宿規定、服從指導教師及

科主任的安排。 

科   別  

班    級  學生姓名  

座    號  
聯絡電話 

(手機) 
 

家裡電話         家長手機  

家長簽名 (請親簽) 與選手關係 (請說明) 

備   註 (請說明)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w&url=http%3A%2F%2Fsoso.nipic.com%2F%3Fq%3D%25E5%2589%25AA%25E5%2588%2580%25E7%259F%25A2%25E9%2587%258F&ei=nkjGVM_qFOLLmwWJ7ILgDw&psig=AFQjCNH0LniOqQZmhQzxbw8EXTRz_1vS_g&ust=14223672522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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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嘉義高工選手訓練日誌 

日期 月/  日 
課餘訓

練時間 

 
(無則免填) 

課餘訓

練地點 

 

(無則免填) 

訓 練 進 度: 
(向指導老師 

或科主任詢問) 

今日課餘

訓練互助

組員姓名 

 

 

 

(有課餘訓練，必填) 

今日練習項目: 

今日練習最有收獲的是: 

 

今日練習有待加強的是: 

 

其他心得: 

 

 

選手簽名 訓練師長簽章 

當日無訓練進度者免填，填寫日誌後，需請訓練師長確認訓練狀況 

 

日期 月/  日 
課餘訓

練時間 

 
(無則免填) 

課餘訓

練地點 

 

(無則免填) 

訓 練 進 度: 
(向指導老師 

或科主任詢問) 

今日課餘

訓練互助

組員姓名 

 

 

 

(有課餘訓練，必填) 

今日練習項目: 

今日練習最有收獲的是: 

 

今日練習有待加強的是: 

 

其他心得: 

 

 

選手簽名 訓練師長簽章 

當日無訓練進度者免填，填寫日誌後，需請訓練師長確認訓練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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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選手村住宿狀況調查表  (本表格彙整後，PO至群組讓師長知悉) 

                          (本調查表每月裝訂成冊送回實習組保存) 

每日 22:30前未回選手村人員調查表              日期: 

住宿號碼 
寢室碼+床位碼 

姓名 未回宿舍原因 是否回宿/預

計回宿時間 

    

    

    

    

    

    

    

    

    

    

    

    

 

綜合記錄：(異常現象，或是有師長叮嚀，皆需記錄) 

 

 

 

 

 

 

 

 

 

 

   記錄人簽名: 


